
2019.10.31 星期四 编辑 张秀玲 校对 崔蕊 E-mail：pdswbzk@163.com

［B8］

平顶山金融圈

健康视界微健康

四季度房地产市场
预计延续调整

房价涨幅或将
进一步回落

三大运营商
首批5G套餐出炉
128元起，不同速不同价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从今年8月起，本刊
连续刊出多篇文章，对我市一些
开发商和房产中介利用电话和手
机短信“骚扰”市民的行为、后果、
治理对策、灰色产业链和监督约
束机制进行了报道和探讨。近
日，我省对此方面的立法迈出重
要一步。

10月29日，记者从市工信局
和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分别获
悉，省人大常委会拟立法整治滥
发垃圾短信行为。据悉，从即日
起至11月9日，《河南省电信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条例（草案）》）向社会公众征
集意见。其中，《条例（草案）》明

确将对发送垃圾短信行为进行
严罚。

《条例（草案）》明确提出，任
何单位或个人未经电信用户请
求或同意，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
短信息。若违反，由省电信管理
机构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予
以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并向社会公告；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建立违反
前款规定的商业性短信息的举
报、监测、预警、处理机制；对消
费者投诉的商业性短信息，电信
业务经营者经核实确属违反前
款规定的，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
暂停或者停止为商业性短信息发
送者提供相关的电信资源或者服
务。

同时，根据《条例（草案）》，发
送公益性短信息的，应由省政府
有关部门或省辖市人民政府提前
10个工作日向电信管理机构提供
短信息发送时间、内容、范围、频
次、机构等信息；属于公益性短信
息的，省电信管理机构协调电信
业务经营者发送；不属于公益性
短信息的，应及时告知有关部门
并说明理由。

此外，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
件预警和处置等应急公益性短信
息，情况紧急需要先行发送的，电
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应急
预案和机制及时发送，有关部门
事后应当向电信管理机构提供有
关信息。

最高罚款3万元？
我省拟立法严惩滥发垃圾短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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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企纷纷谋求转型
成功案例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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